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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杭州市城镇低效用地认定办法的通知

杭政办函〔2025〕67号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《杭州市城镇低效用地认定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5年 12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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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城镇低效用地认定办法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浙江省国土

空间规划条例》以及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

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171 号）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，

参照国家、省建设项目控制指标标准，根据土地利用强度、投入

产出水平以及生态、安全、产业、规划等情况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所称城镇低效用地是指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

发边界范围内，布局散乱、利用粗放、用途不合理或建筑危旧的

存量建设用地，不含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。

二、认定标准

符合下列标准之一，可认定为低效用地：

（一）低效工矿仓储用地。

1.亩均税收低于省定相关标准的；

2.容积率低于1.0的（行业有特殊要求的除外）；

3.年度亩均综合效益连续两年列入末档的；

4.按“标准地”出让的工业项目达产后，亩均税收未达到“标

准地”指标70%的；

5.实际已改变工业用途的；

6.使用权已到期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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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列入国家、省、市禁止或淘汰类产业涉及的；

8.不符合安全生产和环保要求，且整改后仍无法达到要求的；

9.用而未尽且具备继续开发利用条件的；

10.已闭坑的采矿用地。

符合前述情形，但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定，在科技创新、产业

链关键环节、基础研究、保障民生、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

用的企业用地，可不纳入低效工矿仓储用地。

（二）城中村改造用地。

城镇开发边界内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大、房屋安全和消防

安全隐患多、配套设施落后、环境脏乱差、社会治理难等突出问

题的各类城中村。

（三）老旧小区用地。

房屋结构存在较大安全隐患、使用功能不齐全、适修性较差，

并纳入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的城镇老旧小区。

（四）低效商服用地。

开发强度低、业态不合理、设施陈旧、空置浪费、房屋质量

存在安全隐患的存量商服用地。

（五）低效设施用地。

开发强度低、用途不合理、功能单一、设施陈旧、空置浪费

的存量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、交通运输、公用设施用地。

（六）历史遗留用地。

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和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均认定为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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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，但无合法用地手续的存量用地。

（七）其他用地。

1.不具备独立开发利用条件的边角地、夹心地、插花地等零

星建设用地；

2.已列入经营性用地土地储备三年滚动计划，且由政府主导

实施再开发的存量建设用地；

3.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具有提质增效意愿，且土地具备高质量

利用条件的其他存量建设用地；

4.因城市更新需要，经区、县（市）政府研究决定纳入低效

用地再开发范围的其他存量建设用地。

三、认定程序

（一）明确主体。各区、县（市）政府是行政辖区范围内城

镇低效用地的认定主体。

（二）规范流程。各区、县（市）政府组织规划资源、发展

改革、经信、住建、生态环境、税务等部门，在低效用地调查基

础上，综合考虑再开发计划、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改造意愿等因

素，建立低效用地数据库。由市规划资源局汇总各地低效用地数

据库后，按程序报国家、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。

（三）优化方法。各区、县（市）在低效用地认定过程中，

要充分运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技术，结合实地调研、综合研判

等方式，统筹筛查认定，形成初步成果。

（四）动态更新。各区、县（市）低效用地数据库可按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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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年度动态更新，根据本地区低效用地再开发计划实施情况，

及时增补或调出地块。

本办法自2026 年 2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31年 1月 31

日，由市规划资源局负责牵头组织实施。


